FHE ey 2 ERATH T
112& & 7 % %53

ol I A
(RIS Fﬁ@fé?]%igm

S

2 E I A X aEm
i LR R R
PAFFAREFERRAAT R ARP Lo

[

<

HIRGR F B g R (ERGAA B E AR KB T Of

FOOOR005.1312.2) s 2w A wApEFA X

RI00# A= 1128 2 ¥ 52tk p 2 M4 A (7 3R EF X 20§

#) oo

B AR R g * d AL f 3o
m d

- EF R A AERLERR > #H T 55 O
OF OO#K000000000004 5L+ = 2 H F g 5 (T H 6 & 7
A ) AFII0E B ATE R (T R)82328 ~ B % = A
E R AP F LD T > TS 2000 %3
A F A 3008 LI A Z A o Ap ¥ A 111
£11728P 22 B L gRRE € 0 AR 111 E A7 A fe @ 437, 80
8,84T= » I A2k~ Fe 116008 ~ > pH A ¥ &
BT S ERSA R A T ER BB
RETL B A A EWR g o F AR P2 R o
A D L AR A EE S Burde 02K
LA LABEPFOPESH T 2725240551
B BHER A RAEAE A A 1008 AP
2 pAFRERA C W ERL L SRR AE CF T ERT

1



I

EFB/FE T REAESZFHP LT P o LA AR 111
ERPHASREINED SERED 2 HAFET o

SHREEA ESRE L AR S RERE 2P R F20FR L

%Pffﬁd%»’“ﬁvﬁﬁmw&ﬁl%ﬁL&E% eSS

A A RS I EZ 1P RN ATRREE o T
wﬁﬁﬁﬁﬁ@ 0B E k£ 2B AT AT LS
WK e - %:i?éésﬁ’;”a\‘ﬂ%ﬁ&gw% LA B T
RN 2k S %vﬁnﬁqunﬁnn%p‘wigﬁz
pE g %¢&ﬂyiﬁ%ﬁ o B A & RAPH A R T
102 k4 £472 2~ fr= “ig TR EHREL 10024
PATRR A ~ 3B E T REF/P R A ARE > A
AE AT E1L? 28p A TR E 2R T > 2 R §
At TREFALGEA CFEREP B LS L8
gggigj%#i—;}‘?BEp\% LG EHREEL RN S
e B A irdEEd > REEFAE AT RELTEF2
ﬁ’imw—;%? D F2UBEF 1 AL (e g

,’slg» #12d > B3 BHwEIT o

J
07287 1P B2 2% 2§ b£117 1P %72 2 7% %245
ﬁ%%’?liﬁ@iii;‘;cg} DT AL PN L HF A

A
BHIZRBORATE T ZEREM G JIERE TR
% 1 N

A ERBIFIR B REARATHZFERE P
INELE = A SR E Lr;ﬁ:f TEIESFTREEE 8 blde
BEfaA s 2 S Bedrd o ¥ AMFES LS 253821
¥ 2 BB R ﬁ‘vﬁlf]‘m&/‘\ﬁﬁ’kfﬁ /E*@Kﬁﬂlﬁ’ N

THA M H LR LR > T Arl § ik AR 2
PR E RZERRTEGERRAE AL P L w
SN VKR SRR R £/ S DA LR U
Zaed oY REEFAMIRE L R EFRP) R
SFEARRD AR FIER I BEZE R
EoMRBRERAEE2ZA 0 NERKAZEE oo
WRE P EERE L BIRFL TR R E L RE D



IR ER A E w%’ﬁu&@mﬁ%%%%%%f@
AT EEPWHRE RS D RER > p A Fd AN
ERATHREZ PR F #@ﬁ{ﬁ% ALK AT T2
Ao FARABgRIIZRE PR AT EFFEL
o @ G OE D FE R25ERIBE ) (BF 2 f"blo

DO
-h_‘\
W

rli 510875 4% 5 SB) o Byt SHILKL
2 5 24505 5 138 T & Ff‘t»%‘?ﬁiﬁ?”"\*ﬁﬁ AEE S E VT\
R PAE AL B B R R
BRI 2 B BRI B M SR 2 LT
Pv}—g—f E”’% Z_ _Ly‘_o
PR
ko R R

1B
HADF e FRD
T

»

Ao dzmd > wY6BE? G Ap
PRBISE LN I FhRA RN H
% 110# B @i el rd &3 7 £(4
PP %?M 2 4% %l 5 309,072
’ﬁﬁ +mﬂﬁ1€€ TR e g EREG 1,60
0,000% » % & #5342 #fﬂfkb Jé 9.31% [+ & 5 :309,0
72+1,600,000=19.31%] = = &5 6® 2 2+ - LB
AE AP S2UGES R AT R R N BFE ik A
Kz BBt HS TLE_o
s g E R I SIS N

P&

Ao TR A R E A
t
1

SRR
S
SN
DO
(V]
~ o
DO
1
"'ﬂﬁ

%

SRRSO 2 R 0 P RS ZERL
4%kﬂ&@%gﬁﬁ’$ﬁﬁ,iﬁ@’v%iQ%%@
(AAF P32 7 2SI ERA RO R i
lllﬁ R #% 23 000000000052 2 FF 30~ 4p $F A LK € TR AR
~100E 2 1104p A F AL B4 2 E fﬂgﬁfﬁ * &7
(EJW%%ﬁfw» FTOF ) > AGRERFAFES R I
Fedn B % ﬁwﬁﬁﬁpékﬁﬁA% wﬁ&iﬁ@aﬁ
MﬁF”7M$H°ﬁwﬂiﬁmwaﬁﬁi§ﬁwﬁéﬁ%
AR EAZ AP5E R L BB B4 0



JGF—QL”“I F PTor 2 5 BIE p ré;\iilt’ﬁ']%‘;ﬁ“/\;ﬁ’ﬁ%éﬁ
IE A EIAR R 2 AL LR pHBH o KS 0 B
FAEGERRA A RAIH A AT T MBERL ¥ R
ﬁ%%~ﬁﬁ%ig~#igaiﬁ‘gﬁ@ﬁ‘wyﬁﬁ
dﬁﬁiﬁfﬁﬁgmﬁwﬂiiﬁi 111 & B F4m vk itk
EEBEPZAANF R R/ 0 B ATF o
(:)y AP E A R bURE
Tz @2 5210 %2922 2 00703 LTz P2
“2N$%%@ﬁa’@@&iggﬁiﬁw?gg%%\g;
A 3 A iF E S 2 e HERFFH/AER \?*’C%‘ A B
%ﬁﬁiﬁ?’éﬁkzaﬁﬁ%@ a%ﬁ\?ﬂé?i
FEFRUEFIMZ R B IR E R
TﬁéA%F%@*ﬁE’) UELE B
ER

‘;\

TR R AN 6 1
a%%zﬁ:~$1&5$£2"~%2&%1&%&%%%’2w”*1~

4 TR PR FRER A P AR N R AR
HoREhme 3 ff ) bR Y

'_,,,qy

N @-/‘m )3 B2 #‘F’
Flp > 3284 %ﬁﬁ‘f]&’\ AR P 2R TRE
SR AR ER o B AR B e R #ﬁ’@ﬁ
AARFERAFTZCEBM Y AL X2 T AiER
ERTORAAE R G- 2 B TRFLTRES
Moo FIEE 2R U LRERAEE 2 kA
*ﬁ#ﬁﬁ?ﬁﬁ’”Wi’ﬁﬁiﬁuﬁiﬁﬁii%
B A E RS OREFHR A2 7] (hAER1028 51 3
'wgwaw#ia Jﬁ)oiML%ﬁ%rﬁwész%ﬂﬁﬁ
FPIARTEFEETRLA > BF IR 2 72
2 F25E R 12 B 2d > FERAAKAFFER U‘%
PRI P E %2100 2 P o EAR A Pun L R
2P A e HERFEWMETHE A SER -

2APH A X FE I APH A BESEP ZANEBHECTAL G A

g4
S
>k

\ﬁ"

7 2

1
=
"
> ok
-

—\\

:L

\\\?‘g}

N



A FREFEAER R AR T RIS K

hz A EF ’%ﬁ*%%ﬁaiwwA% LI R
PR BT AR FT I AN T AR 2 P

}gj‘zl’o

PR >S4 B A 2 TR IRl R T R Bt
i%’dﬂh“EM7ﬁ§4%$?ﬁaW%’ﬁ%iﬂd
FHIPERF EFPER ST E%D ]

- B AAZ TR AP UG o MR E F AP oA
PEAITM G2 A LES Y o MBI GALERE A 4
BE e g €Y S .
REVEETEFHEE  MREEE T LR e F g
2EMNRE R EF AR EAL L AR AL

EEVFEBRTETIE I JHEIATRELAZLHES
&0 326113277 90 €443 5113000023855 & 2 7y
EEFEFFEERABE TS (LARES 203; 209
F) o AARGRNUREEEF2LE G2 NS 0 H
AP EI AR D D PRSI AR u#;zs
Al EAEEIED 2 AN RAA > T RS
{F 1 ’%‘4 LR AAEE 0§ k2T BUSES1H 2 %L’
EREFEEIFFLRAA C RAME A Aot d Ao 2 A
te B % B4 A F’—’L 0

Pk H 2450 H 19 L A R 175 $ 391 - ¥ 2408
5158 > Rz ded = o

4 S EN & 113 = 8 g 20 2

REF- 2 F Zinh

M RGERRAER O

ot AP R T R EL10p p e AR NRE R TR

HBpdd FATS R, 000~ & o

4 =2 EN & 113 # 8 : 20 2

o

NS
T
N
i
-

>~
2]
Eg«
T
A
g N
T

f=q



G

S |18 B4 RAFFIPFT (whA P
5
1 |[%£53Ep ~ M AF p o100 = 4= 3 |(1)p4534F &
WA p 2% #4232
Q¢ :ta#E
(4)42i7 0k = 2. S BN F P m
LN

2 |#FxEd et Mp=md e FEERT

(Q111# B apsi e & jntE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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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5號
聲  請  人  吳許桂子
代  理  人  陳建瑜律師
            李劭瑩律師
            涂登舜律師
相  對  人  芳美鈕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建明  
代  理  人  林仲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張益順會計師（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高雄市○鎮區○○○路00號13樓之2）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00年起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得股東會同意，將其所有臺南市○○區○○路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廠房(下稱系爭不動產)於民國110年間以新臺幣(下同)8232萬元出售予第三人漢佳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部分土地價款200萬元給訴外人蕭姓股東、300萬元給訴外人吳姓股東，相對人遂於111年11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111年度可分配盈餘37,808,847元，並決議分配股利1600萬元，相對人董事於出售土地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此外相對人至今仍未解釋私自交付款項予個別股東乙事，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已提供符合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帳冊給聲請人，且提供5年內憑證供聲請人查閱，對於公司重大財產處分，已於111年3月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以特別決議方式通過，縱於110年間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未事先經過股東會授權，也於事後透過股東臨時會後補正該程序瑕疵。相對人亦有發文通知聲請人111年11月28日之股東會臨時會，聲請人亦有委任律師到場。聲請人要求相對人提供近10年來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100年起財務報表、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存摺內頁、股東往來等，而相對人於111年11月28日股東會臨時會召開前，除有發開會通知外，並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等給聲請人，且會議當天將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均提供給全體股東查詢。聲請人所持理由，或與事實不符，或不符合公司法第210條，難認其主張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性」，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 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按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均達1%以上等語，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110年度盈餘分配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3頁至25頁)，上載明聲請人之持有股數為309,072股，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已發行股數為1,600,000股，核算聲請人之持股比例為19.31%【計算式：309,072÷1,600,000＝19.31%】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經股東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第三人，並將部分價款給予股東，董事於出售不動產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等情，業據其提出陳建瑜律師事務所111年度瑜律字0000000000號律師函、相對人股東會流程表、100年至110相對人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75頁)，足認聲請人確已檢附理由，並就相關事證釋明本件聲請選派檢查人釐清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相對人雖抗辯曾於股東會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及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予聲請人，惟仍有如附表所示之多數項目尚未提供，則聲請人主張有檢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自堪憑採。從而，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附表所示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實屬正當，應予准許。
　㈢另相對人雖抗辯：
　⒈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之規定及實務見解，股東得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僅限股東會會議事錄、資產負債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不包括銀行存摺在內，故聲請人聲請檢查之內容，已逾越法定授權範圍，惟按股份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之檢查人，該條項既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設其抽象之規範，規定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與同法第146條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285條及第352條第2項所定之檢查人，各就其執行職務之性質，作較具體而明確之內容規定，未盡相同，故應依其文義及論理之解釋，分別就個案事實與選任權限之不同，以在客觀上，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圍內，均得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而非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俾此一法定、任意而臨時之監督機關，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以補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若檢查人請求執行檢查之資料，超越上開合理而必要之範圍者，自不在該條項規範而得執行檢查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檢查人，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及前揭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選任檢查人檢查範圍解釋上應不受到公司法第210條之限制，是相對人抗辯聲請人請求檢查之項目不包括銀行存摺等資料，洵屬無據。
　⒉相對人又稱：相對人已提供5年內之各式憑證、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等文件供聲請人查閱，並無拒絕聲請人檢查之情形等語，然查上開書報表等相關資料，尚非完整，尚不足使聲請人獲取足夠之資訊，以查核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㈣關於檢查人之資格，公司法除對於公司重整裁定前或特別清算時，由法院所選派之檢查人設有資格之限制，而規定其必須對公司業務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外，一般對檢查人之資格並無明文限制，惟仍以具備相關知識而不具利害關係之人充任為適當。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會計師以為本件之檢查人，經函覆推薦張益順會計師擔任，而張益順會計師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及澳洲國立南澳大學高科技管理碩士畢業，現在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師，有擔任本件檢查人之意願等節，有該公會113年7月9日會總字第1130000238號函及所附張益順會計師學經歷表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3至209頁），是本院認以張益順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業能力，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而適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人，且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選派張益順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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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

		⑴財務報表
⑵營業報告書
⑶會計憑證
⑷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



		2

		特定事項

		同上

		⑴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
⑵111年盈餘分派金流帳目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5號

聲  請  人  吳許桂子

代  理  人  陳建瑜律師

            李劭瑩律師

            涂登舜律師

相  對  人  芳美鈕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建明  

代  理  人  林仲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張益順會計師（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高雄市○鎮

區○○○路00號13樓之2）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0

0年起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得股東會同意，將其所有臺南市○○

    區○○路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廠房(下稱系爭不動產)

    於民國110年間以新臺幣(下同)8232萬元出售予第三人漢佳

    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部分土地價款200萬元給訴外人

    蕭姓股東、300萬元給訴外人吳姓股東，相對人遂於111年11

    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111年度可分配盈餘37,808,84

    7元，並決議分配股利1600萬元，相對人董事於出售土地前

    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

    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此外相

    對人至今仍未解釋私自交付款項予個別股東乙事，且股東會

    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之

    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

    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

    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已提供符合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

    帳冊給聲請人，且提供5年內憑證供聲請人查閱，對於公司

    重大財產處分，已於111年3月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以特

    別決議方式通過，縱於110年間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未事先經

    過股東會授權，也於事後透過股東臨時會後補正該程序瑕疵

    。相對人亦有發文通知聲請人111年11月28日之股東會臨時

    會，聲請人亦有委任律師到場。聲請人要求相對人提供近10

    年來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100年起財

    務報表、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存摺內頁、股東往來等，而相

    對人於111年11月28日股東會臨時會召開前，除有發開會通

    知外，並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等給聲請人，且

    會議當天將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均提供給全體股東查詢。

    聲請人所持理由，或與事實不符，或不符合公司法第210條

    ，難認其主張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性」，

    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

    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

    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

    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

    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 

    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

    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

    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

    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

    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

    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按公司於

    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

    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

    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

    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

    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

    ，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少數股東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

    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

    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

    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

    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均達1%以上等語，業據其提出相對人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110年度盈餘分配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23頁至25頁)，上載明聲請人之持有股數為309,072股，

    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已發行股數為1,600,00

    0股，核算聲請人之持股比例為19.31%【計算式：309,072÷1

    ,600,000＝19.31%】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是聲請人具備

    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

    分要件，堪予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經股東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第三

    人，並將部分價款給予股東，董事於出售不動產前以電話方

    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

    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且股東會決議後

    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等情，業據其提出陳建瑜律師事務所

    111年度瑜律字0000000000號律師函、相對人股東會流程表

    、100年至110相對人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

    本院卷第27頁至第75頁)，足認聲請人確已檢附理由，並就

    相關事證釋明本件聲請選派檢查人釐清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

    產情形之必要性。相對人雖抗辯曾於股東會提供資產負債表

    、損益稅額計算表及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予聲請人，惟仍

    有如附表所示之多數項目尚未提供，則聲請人主張有檢查相

    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自堪憑採。從而，聲請

    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附表所示之財務報表、營業報

    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

    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

    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實屬正當，應予准許。

　㈢另相對人雖抗辯：

　⒈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之規定及實務見解，股東得依公司法

    第210條第2項規定，僅限股東會會議事錄、資產負債表、股

    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不包括銀行存摺在內，故聲請人聲

    請檢查之內容，已逾越法定授權範圍，惟按股份有限公司之

    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之

    檢查人，該條項既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設其抽象之

    規範，規定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與同法第14

    6條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285條及第352條第2項所定之

    檢查人，各就其執行職務之性質，作較具體而明確之內容規

    定，未盡相同，故應依其文義及論理之解釋，分別就個案事

    實與選任權限之不同，以在客觀上，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

    圍內，均得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

    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而非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使檢

    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

    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俾此一法定、任意而臨時之監督機

    關，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以補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若檢查

    人請求執行檢查之資料，超越上開合理而必要之範圍者，自

    不在該條項規範而得執行檢查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

    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檢查人，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及前揭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選任檢查人檢查範圍解釋上應

    不受到公司法第210條之限制，是相對人抗辯聲請人請求檢

    查之項目不包括銀行存摺等資料，洵屬無據。

　⒉相對人又稱：相對人已提供5年內之各式憑證、資產負債表及

    損益稅額計算表等文件供聲請人查閱，並無拒絕聲請人檢查

    之情形等語，然查上開書報表等相關資料，尚非完整，尚不

    足使聲請人獲取足夠之資訊，以查核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

    情形。

　㈣關於檢查人之資格，公司法除對於公司重整裁定前或特別清

    算時，由法院所選派之檢查人設有資格之限制，而規定其必

    須對公司業務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外，

    一般對檢查人之資格並無明文限制，惟仍以具備相關知識而

    不具利害關係之人充任為適當。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臺

    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會計師以為本件之檢查人，經函覆推薦

    張益順會計師擔任，而張益順會計師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及澳洲國立南澳大學高科技管理碩士畢業，現在順天崧禾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師，有擔任本件檢查人之意願等節

    ，有該公會113年7月9日會總字第1130000238號函及所附張

    益順會計師學經歷表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3至209頁），

    是本院認以張益順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業能力，對於公司

    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而適任

    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人，且能適時維護、保障聲

    請人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選派張

    益順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第24條

    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 ⑴財務報表 ⑵營業報告書 ⑶會計憑證 ⑷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 2 特定事項 同上 ⑴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 ⑵111年盈餘分派金流帳目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5號
聲  請  人  吳許桂子
代  理  人  陳建瑜律師
            李劭瑩律師
            涂登舜律師
相  對  人  芳美鈕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建明  
代  理  人  林仲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張益順會計師（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高雄市○鎮區○○○路00號13樓之2）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00年起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得股東會同意，將其所有臺南市○○區○○路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廠房(下稱系爭不動產)於民國110年間以新臺幣(下同)8232萬元出售予第三人漢佳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部分土地價款200萬元給訴外人蕭姓股東、300萬元給訴外人吳姓股東，相對人遂於111年11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111年度可分配盈餘37,808,847元，並決議分配股利1600萬元，相對人董事於出售土地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此外相對人至今仍未解釋私自交付款項予個別股東乙事，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已提供符合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帳冊給聲請人，且提供5年內憑證供聲請人查閱，對於公司重大財產處分，已於111年3月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以特別決議方式通過，縱於110年間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未事先經過股東會授權，也於事後透過股東臨時會後補正該程序瑕疵。相對人亦有發文通知聲請人111年11月28日之股東會臨時會，聲請人亦有委任律師到場。聲請人要求相對人提供近10年來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100年起財務報表、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存摺內頁、股東往來等，而相對人於111年11月28日股東會臨時會召開前，除有發開會通知外，並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等給聲請人，且會議當天將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均提供給全體股東查詢。聲請人所持理由，或與事實不符，或不符合公司法第210條，難認其主張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性」，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 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按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均達1%以上等語，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110年度盈餘分配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3頁至25頁)，上載明聲請人之持有股數為309,072股，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已發行股數為1,600,000股，核算聲請人之持股比例為19.31%【計算式：309,072÷1,600,000＝19.31%】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經股東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第三人，並將部分價款給予股東，董事於出售不動產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等情，業據其提出陳建瑜律師事務所111年度瑜律字0000000000號律師函、相對人股東會流程表、100年至110相對人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75頁)，足認聲請人確已檢附理由，並就相關事證釋明本件聲請選派檢查人釐清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相對人雖抗辯曾於股東會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及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予聲請人，惟仍有如附表所示之多數項目尚未提供，則聲請人主張有檢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自堪憑採。從而，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附表所示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實屬正當，應予准許。
　㈢另相對人雖抗辯：
　⒈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之規定及實務見解，股東得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僅限股東會會議事錄、資產負債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不包括銀行存摺在內，故聲請人聲請檢查之內容，已逾越法定授權範圍，惟按股份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之檢查人，該條項既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設其抽象之規範，規定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與同法第146條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285條及第352條第2項所定之檢查人，各就其執行職務之性質，作較具體而明確之內容規定，未盡相同，故應依其文義及論理之解釋，分別就個案事實與選任權限之不同，以在客觀上，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圍內，均得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而非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俾此一法定、任意而臨時之監督機關，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以補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若檢查人請求執行檢查之資料，超越上開合理而必要之範圍者，自不在該條項規範而得執行檢查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檢查人，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及前揭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選任檢查人檢查範圍解釋上應不受到公司法第210條之限制，是相對人抗辯聲請人請求檢查之項目不包括銀行存摺等資料，洵屬無據。
　⒉相對人又稱：相對人已提供5年內之各式憑證、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等文件供聲請人查閱，並無拒絕聲請人檢查之情形等語，然查上開書報表等相關資料，尚非完整，尚不足使聲請人獲取足夠之資訊，以查核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㈣關於檢查人之資格，公司法除對於公司重整裁定前或特別清算時，由法院所選派之檢查人設有資格之限制，而規定其必須對公司業務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外，一般對檢查人之資格並無明文限制，惟仍以具備相關知識而不具利害關係之人充任為適當。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會計師以為本件之檢查人，經函覆推薦張益順會計師擔任，而張益順會計師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及澳洲國立南澳大學高科技管理碩士畢業，現在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師，有擔任本件檢查人之意願等節，有該公會113年7月9日會總字第1130000238號函及所附張益順會計師學經歷表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3至209頁），是本院認以張益順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業能力，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而適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人，且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選派張益順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

		⑴財務報表
⑵營業報告書
⑶會計憑證
⑷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



		2

		特定事項

		同上

		⑴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
⑵111年盈餘分派金流帳目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5號

聲  請  人  吳許桂子

代  理  人  陳建瑜律師

            李劭瑩律師

            涂登舜律師

相  對  人  芳美鈕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建明  

代  理  人  林仲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張益順會計師（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高雄市○鎮區○○○路00號13樓之2）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00年起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得股東會同意，將其所有臺南市○○區○○路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廠房(下稱系爭不動產)於民國110年間以新臺幣(下同)8232萬元出售予第三人漢佳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部分土地價款200萬元給訴外人蕭姓股東、300萬元給訴外人吳姓股東，相對人遂於111年11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111年度可分配盈餘37,808,847元，並決議分配股利1600萬元，相對人董事於出售土地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此外相對人至今仍未解釋私自交付款項予個別股東乙事，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已提供符合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帳冊給聲請人，且提供5年內憑證供聲請人查閱，對於公司重大財產處分，已於111年3月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以特別決議方式通過，縱於110年間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未事先經過股東會授權，也於事後透過股東臨時會後補正該程序瑕疵。相對人亦有發文通知聲請人111年11月28日之股東會臨時會，聲請人亦有委任律師到場。聲請人要求相對人提供近10年來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100年起財務報表、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存摺內頁、股東往來等，而相對人於111年11月28日股東會臨時會召開前，除有發開會通知外，並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等給聲請人，且會議當天將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均提供給全體股東查詢。聲請人所持理由，或與事實不符，或不符合公司法第210條，難認其主張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性」，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 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按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均達1%以上等語，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110年度盈餘分配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3頁至25頁)，上載明聲請人之持有股數為309,072股，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已發行股數為1,600,000股，核算聲請人之持股比例為19.31%【計算式：309,072÷1,600,000＝19.31%】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經股東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第三人，並將部分價款給予股東，董事於出售不動產前以電話方式確認部分股東之意向，且事後召開股東會決議追認，聲請人未收到任何開會通知，有程序上之瑕疵，且股東會決議後更未確實核發公司盈餘等情，業據其提出陳建瑜律師事務所111年度瑜律字0000000000號律師函、相對人股東會流程表、100年至110相對人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75頁)，足認聲請人確已檢附理由，並就相關事證釋明本件聲請選派檢查人釐清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相對人雖抗辯曾於股東會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稅額計算表及公司5年內之各式憑證予聲請人，惟仍有如附表所示之多數項目尚未提供，則聲請人主張有檢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自堪憑採。從而，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附表所示之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會計憑證、所有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111年度盈餘分派金流帳目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實屬正當，應予准許。

　㈢另相對人雖抗辯：

　⒈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之規定及實務見解，股東得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僅限股東會會議事錄、資產負債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不包括銀行存摺在內，故聲請人聲請檢查之內容，已逾越法定授權範圍，惟按股份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之檢查人，該條項既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設其抽象之規範，規定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與同法第146條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285條及第352條第2項所定之檢查人，各就其執行職務之性質，作較具體而明確之內容規定，未盡相同，故應依其文義及論理之解釋，分別就個案事實與選任權限之不同，以在客觀上，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圍內，均得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而非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俾此一法定、任意而臨時之監督機關，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以補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若檢查人請求執行檢查之資料，超越上開合理而必要之範圍者，自不在該條項規範而得執行檢查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檢查人，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及前揭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選任檢查人檢查範圍解釋上應不受到公司法第210條之限制，是相對人抗辯聲請人請求檢查之項目不包括銀行存摺等資料，洵屬無據。

　⒉相對人又稱：相對人已提供5年內之各式憑證、資產負債表及損益稅額計算表等文件供聲請人查閱，並無拒絕聲請人檢查之情形等語，然查上開書報表等相關資料，尚非完整，尚不足使聲請人獲取足夠之資訊，以查核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㈣關於檢查人之資格，公司法除對於公司重整裁定前或特別清算時，由法院所選派之檢查人設有資格之限制，而規定其必須對公司業務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外，一般對檢查人之資格並無明文限制，惟仍以具備相關知識而不具利害關係之人充任為適當。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會計師以為本件之檢查人，經函覆推薦張益順會計師擔任，而張益順會計師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及澳洲國立南澳大學高科技管理碩士畢業，現在順天崧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師，有擔任本件檢查人之意願等節，有該公會113年7月9日會總字第1130000238號函及所附張益順會計師學經歷表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3至209頁），是本院認以張益順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業能力，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而適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人，且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選派張益順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附表    編號 檢查範圍 檢查範圍時間 檢查項目 1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0年起至檢查日止 ⑴財務報表 ⑵營業報告書 ⑶會計憑證 ⑷銀行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股東往來 2 特定事項 同上 ⑴歷次股東會、董事會議事錄 ⑵111年盈餘分派金流帳目 





